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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代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一）被代行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海军，男，1973 年 4 月，研究生学历。 

（二）原因及依据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因个人原因无法履职，根据《威海市国资委关于授

权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代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权的通

知》，自 2023 年 8 月 24 日起，授权总经理刘志刚代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职权，处理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事务。 

（三）代行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代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志刚，男，1977 年 11 月生，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专业资格。现任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述人员无持有公司股份/权和债券情况，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上述事项所需程序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公司董事（职工董事除外）、董事长由任免

机关委派”，2023 年 8 月 24 日，威海市国资委出具《威海市国资委关于授权威

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代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权的通知》，

自 2023 年 8 月 24 日起，授权总经理刘志刚代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权，

处理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事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条“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公

司出资人委派，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公司依据《威

海市国资委关于授权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代行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职权的通知》，由总经理代行法定代表人职权。 

上述事宜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二、影响分析 

（一）相关事项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事项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有效性的影响 

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影响。 

（三）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治理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威海城市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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